
限性，但一些思想家却据此提出了强烈的反对

意见，认为：大地所能给予人类的资源有数，人

们所能创造的财富有限。因此，“取之有度，用之

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

这种认识虽然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因此全盘否

定“量出制入”财政原则，确有攻其一点、不及其

余的味道。

北宋中叶，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

革家”王安石，为改变北宋长期以来积弱积贫的

局面，推行重在开源的“量出制入”原则。王安石

设想，由“三司总天下财赋”，“凡一岁用度……

皆编著定式”。也就是说，由当时相当于财政部

的三司总掌全国财赋收支，每一年的支出都要

首先通过预算确定下来。具体做法是：通过预测

确定国家支出数额，然后测算他所实施的青苗

法、方田均税法等变革措施可能取得的收入或

削减的费用，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全国各项收入，

并据此编制簿式大纲。王安石的这种作法，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中外府库无不充盈，小邑所积

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到南宋中叶，著名思想家

叶适也主张采用“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古代，“量入为出”原

则始终占有统治地位，“量出制入”只是财政改

革家适时加以运用的一个原则，并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但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往往违背“量出制

入”的客观的“度”，挥霍无度，任意加征，致使

“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至今给人留下一个予取

予求、聚敛无度的坏名声。这也是“量出制入”财

政原则在我国影响较小甚至于遭受抵制的原

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与逐步建

立，我们认为应该重新评价与确立“量出制入”

财政原则。只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

求，合理地明确规定了政府职能和财政支出的

范围，并以必要的法律形式对之加以保证，“量

出制入”便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与作用。

（责任编辑  江正银）

问题探讨

社会保 障税

宜缓行

马晓光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经过多年努力的改革和完善，

目前已覆盖养老、失业、医疗、抚恤救济、住房等方面，

这对于保障人民生活，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是，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存在着许多

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保障资金的筹集

缺乏法律保证和规范性方法。

为了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问题，有人提出了

开征“社会保障税”的设想。笔者认为，开征“社会保障

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

发展方向，但是，目前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条件尚不成

熟。第一，虽然“征税”与“缴费”相比，因税收带有强制

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点，有利于社会保障资金的及

时筹集和有效的管理运用，但是在目前我国各地经济

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基本生活费收入和最低生活开支

标准悬殊较大，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条件下，“社会

保障税”的税率难以确定。税率高，纳税人难以承受；税

率低，又难以保证资金需要。此外，税基也难以确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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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于社会保障属于社会公共事务的范畴，那么在享

受社会保障待遇方面，全体公民都应具有平等的权利。

但是就我国现实条件看，庞大的农业人口和较低的农

业劳动生产率，使我国的社会保障覆盖面难以扩展到

农村。因此，如果开征“社会保障税”，我们将面对一个

两难的选择，即如不将农业人口纳入 征收对象和社会

保障范围，会损害他们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平等权利；

但如将农业人口纳入征收对象和社会保障范围，则征

收管理工作势必无法操作。第三，我国公民纳税意识淡

薄，税收征管手段较为落后，如开征“社会保障税”，直

接面对千千万万个遍布全国的纳税人，其征管难度可

以想象。综上所述，我认为目前不宜开征“社会保障

税”。

改革和完善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

制度的客观需要。在目前尚不具备开 征“社会保障税”

必要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对现行的缴费筹资制和现

行管理体制进行规范化改革，为将来开征“社会保障

税”创造条件。当前的改革重点，应着眼于“统一管理、

规范征收、合理分担、建立机制”四 个方面。“统一管理”

即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制定统一的缴费办

法，执行统一的法律法规；“规范征收”，即确定规范的

征收范围、征收对象、征收比例和规范的管理方式；“合

理分担”，即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合理分担的原

则，适当增加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充分

发挥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建立机制”，即建立科学、合

理、可操作性强的筹资机制，建立安全、可靠、高效的资

金运营机制。同时，在改革中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

坚持低起点、少项目、大范围、分层次，先低后高、先小

后大、先易后难、逐步发展的原则。

在发展和改革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要注意

建立以国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为主，商业性社会保险

和个人储蓄为补充的分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当务

之急，是要从宏观上研究和制定基本社会保障的有关

法规及资金管理、运营办法。同时，要对商业性社会保

险和个人储蓄保障体系的建立，从宏观上给予政策指

导和调控，即要制定一些优惠政策，鼓励企事业参加商

业性社会保险，以便为职工提供补充性福利保障，并施

以必要的管理。对个人为未来生活保障进行的个人储

蓄，亦应给予政策鼓励。

鉴于我国的具体情况，目前国家提供基本社会保

障的项目不宜过多，现阶段可从养老、失业、医疗三个

社会保障主要项目起步，个人缴费和发放标准也不宜

过高，其他项目待外部条件成熟后再行拓展。重在建立

机制 规范行为 杜绝浪费和培养个人保障意识。在具

体方式的采用上，现阶段宜推行较为简单和直接的个

人帐户形式。工伤、抚恤、住房等社会保障项目，应发挥

商业性社会保险和个人储蓄的作用。企业和个人可根

据自身条件许可，参加商业性社会保险和进行个人储

蓄，在取得经验和健全规章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推行专

项基金、信托基金等社会保险形式，以满足不同企业和

个人的不同需要。

建立一套多层次、功能全、复盖面广、比较完善，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和方方面面的支持与配合。

财政部门作为国家资金的具体管理部门，在建立社会

保障体系，特别是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方面责无

旁贷。只要先从社会最急需解决、而又有可能解决的养

老、失业、医疗等方面入手，创造条件循序渐进，不断扩

充社会保障形式、项目和商业性社会保险种类，逐步完

善社会保障手段，一定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

的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  石化龙）

入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自 90 年代以来，

个人所得税尽管在征管方面还存在着极大的漏洞，然

而其弹性每年都高于 1，1993年高达 1.728。而同期整

个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弹性系数只有

0.48-0.78。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只占全国财政收入

的 1.45% ，但如果按 G D P 每年增长 10% ，财政收入的

增长弹性为 0.7，个人所得税增长弹性为 1.7 测算，到

2000 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将达到 168 亿元，占全国财政

收入的 2.88%。如果能及时建立普遍申报制度，加强个

人所得税的征管，其增长弹性必然会更大。

另外，在市场经济中，居民的收入来源往往不限于

某一个地区，个人所得税作为地方税就为人们的避税

和逃税提供了可乘之机，作为中央税则更有利于在全

国的统一征管，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的原则，也避免了

各地在个人所得税上可能进行的盲目竞争。

将个人所得税作为中央税还应尽早建立个人所得

税普遍申报制度。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

段，个人收入的增长又大大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现在

我国居民中收入能达到起征点的恐怕已不能用极少数

来形容了。普遍申报制度的建立使人们在起征点不变

的情况下，随着收入的提高自然进入纳税人的行列，心

理上比较容易接受，同时也使低收入者增加了公平感。

（责任编辑  张 沁）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问题探讨
	社会保障税宜缓行




